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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云政办函 暡2015暢220号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

贯彻落实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通知

各州、市人民政府,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贯彻落实国务院 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,是转变政府职

能、推进简政放权的重要内容,是创新监管方式、加强事中事后

监管的重要举措,是健全社会诚信体系、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内

在要求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,规范我

省企业信息公示,推动企业信用信息互联共享,强化企业信用约

束,提高政府监管效能,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:

一、加快推进我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建设

云南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是贯彻落实 《企业信息公示暂

行条例》的重要载体,是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平台。

云南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由省人民政府统筹建设,由省工商

局具体负责平台的开发、运行和维护工作。省工商局要严格按照

国家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的总体要求和统一的技术规范,编制



平台建设技术方案。省直有关部门应当主动加强与省工商局的沟

通协作,加快推进我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建设,确保2015

年底前完成平台建设任务,尽快实现各部门企业信用信息的有效

对接和互联共享。

二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公示义务和职责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工作是一项重要而繁杂的系统工程,涉及

到所有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企业信息的部门和单位。各级政府及

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贯彻落实 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,按照

“谁产生、谁公示、谁负责暠的原则,认真履行企业信息公示义

务,并根据职责分工切实做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工作。

(一)省人民政府负责全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组织领

导,统筹建设云南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,督促各级政府和省

直有关部门落实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各项工作。

(二)各州、市、县、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推进本行政区域

内的企业信息公示工作,督促同级政府有关部门落实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各项工作。

(三)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严格按照 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

条例》规定,及时公示本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有关企业

信息,并对其公示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时效性负责。

(四)省工商局负责全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的开发、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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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和维护工作。省直有关部门负责组织推进和指导本系统的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工作。

(五)各级工商行政管理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政府部

门应当加强沟通协作,依托云南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,实现

企业信息的互联互通和共享。

(六)各级工商行政管理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指导、监

督全省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做好年度报告公示及有关即时信息的报

送公示工作,并对企业公示信息进行抽查。

三、明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的内容和方式

(一)公示的内容

按照 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六条、第七条规定,各级

工商行政管理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公示其在履行职责过

程中产生的企业注册登记、备案、动产抵押登记、股权出质登

记、行政处罚及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;其他政府部门应当公

示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企业行政许可准予、变更、延续信

息,行政处罚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企业信息。

(二)公示的方式

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上述企业信息,应

当统一通过云南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,在法定时限内依法进

行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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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已实现业务信息省级集中管理或已建立信息归集的部

门,由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信息的统一上传和公示;尚未实现信息

省级集中管理或未建立信息归集的,由省直有关部门或各州、市

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归集信息后上传和公示。

四、完善工作机制

(一)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。省人民政

府建立省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工作联席会议 (以下简称联席会

议)制度,统筹协调全省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工作。联席会议由

省直有关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部门组成。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在

省工商局,负责企业信息公示日常工作。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

结合自身职能,密切协调配合,做好本部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和

信息互联共享工作。各州、市、县、区人民政府要尽快建立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,完善工作机制,形成较为健全

的省、州市、县三级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协调机制。

(二)建立信用约束联合惩戒机制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

按照 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规定和有关文件要求,建立信用

约束联合惩戒机制,强化对市场主体的信用约束。要加强协同联

动,将企业公示信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,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

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,在政府采购、工程招投标、国有

土地出让、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,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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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建立信息归集工作机制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依托

云南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,建立体系完整、责任明确、高效

顺畅、监督有力的信息归集工作机制,全面、准确、及时归集各

地各部门的企业信息。各级政府负责组织协调、监督检查同级政

府部门的企业信息归集工作。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及时、准确地

将本部门产生的企业信息归集到对口的上级业务部门。公示的企

业信息出现错漏的,由负责该企业信息公示的部门依法及时进行

修改更正。

五、加强工作保障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企业信用信息

公示工作的组织领导,统筹推进 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的贯

彻落实,确保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各项工作落实到位。省工商局要

主动加强与省直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,加快推进我省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平台建设。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公示义务和职

责,积极加强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协作配合,及时与云南省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进行对接和有效接入,及时公示本部门在履

职中产生的企业信息,加快实现部门间企业信息的统一公示和互

联共享。

(二)加强督促检查。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推进落实 《企业信

息公示暂行条例》工作的督促检查,对未按照 《企业信息公示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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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条例》规定和本通知要求履行职责和公示义务的部门,要加大

问责力度,督促整改,切实保障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各项工作顺利

推进。

(三)加强经费保障。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本级企业信用信息

公示工作的经费保障,将实施企业信息公示抽查和购买服务等事

中事后监管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。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5年10月26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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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办公厅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

院,省检察院,云南省军区。
滇中新区筹备组。


